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語文與創作學系
112師資生甄選

（⼀）申請⽇期：
113.03.07（四）⾄ 113.04.10（三）

（⼆）繳交資料：
申請表⼄份。（⾄本系網⾴下載）1.
⼀年級第⼀學期成績單正本⼄份。2.
個⼈資料（含申請動機及有利佐證）⼄份。3.
申請名額：32名4.

（三）甄選⽅式：
以⼀年級第⼀學期本系專⾨必修科⽬成績之總
平均（50%）與個⼈資料（50%）之加權成績
為甄選依據。

甄選對象

申請流程

本系112學年度大學部師資組⼊學學⽣
（不含外加師資⽣名額及僑陸⽣、外國學⽣等）


